清华大学毕业生（用人证明）登记表
	姓  名
	
	学  号
	

	院（系）
	
	专  业
	

	毕业时间
	年             月

	生源地
	
	手机号码
	

	单位名称
	

	单位所在地
	省                 市

	单位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聘用时间
	    年      月——            年      月

	收入是否达到当地最低工资标准
（人社部《全国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情况》）
	[bookmark: _GoBack]是 □         否 □

	用人单位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用人单位盖章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院（系）意见：
经核实，以上内容均属实。


院（系）盖章：
负责人签字：   
 年   月   日  
	学生职业发展中心意见：
经核实，以上内容均属实。


盖      章：
负责人签字：   
      年   月    日

	填表说明（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及国外的单位）：
其他录用形式就业：指用人单位不签订就业协议书或劳动合同，仅提供聘用证明等材料。



